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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变“盆景”为“风景”
聚“风景”为“全景”

“我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新时代‘枫

桥经验’已经成为一种理念、一种思路，代

表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朱晨稍作

思考，继续说道，我们看到，经历了55年的

创新发展，在地域上，新时代“枫桥经验”早

已走出诸暨、走出绍兴，在全省遍地开花、

风景如画。在内涵上，它的功能作用，也从

单纯的矛盾纠纷化解，拓展到防范化解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风险，延伸到

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在成效

上，因为“枫桥经验”的推广应用，我省政法

工作和平安建设整体水平实现了大提升，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切实

增强。

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全省面上经

验做法复制推广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

问题。“所以到我们这一代人，我们需要做

的，我们应该要承担的，我理解，应该是怎

么样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下功

夫，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让这个典

型更显著、更夺目，这是我们的职责使命。

落到实处，就是总结好、提升好、推广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朱晨说。

怎么总结、怎么提升、怎么推广？“我

们谋划部署开展了总结提升推广‘六大工

程’。”朱晨说，从去年底开始，省委政法委

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思路，重点

谋划了全科网格建设规范提升、“三治融

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广、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规范提升、“互联网＋”社会

治理深化提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推

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升等“六大工

程”。一年来，“六大工程”总体进展顺利，

牵引作用明显，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

典型经验由点及面，变“盆景”为“风景”、聚

“风景”为“全景”。

朱晨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通过实

施“六大工程”，全省专职网格员达到了7

万余人，增长了18.9%；“三治融合”示范村

（社区）建成2000个；农村社区、城市社区、

街道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数分别达到了

10.4万家、5.7万家、500家，全省平均每万

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9.3个；“在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注册调解员达29829人，

在线申请调解案件数99514件，调解成功

率78.3%，“雪亮工程”建设重点公共区域

联网率达99.73%，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

系统”已在所有设区市、55个县（市、区）应

用推广；全省建成县级心理服务中心77

个，建成乡镇（街道）心理服务站点1236

个，14647个村（社区）建立了心理咨询室；

全省发放居住证556.02万张，设立出租屋

“旅馆式”管理总台3800余个、覆盖出租房

160余万间。

在“变”与“不变”的大逻辑中
找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
时代内涵

在采访中，朱晨反复提到：“枫桥经验”

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体现了“变”与“不

变”的辩证逻辑。“不变”的是以人民为中

心，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变”的是我们主

动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断赋予它新

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到底是什

么？”迎着记者的询问，朱晨递过来三本沉

甸甸的专著。“这就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内

涵提炼和理论研究、工作实践的成果，里头

凝结了我们很多人的心血。”朱晨戴上眼

镜，一边小心翻阅着专著一边说，根据车俊

书记、袁家军省长扎实提炼新时代“枫桥经

验”核心内涵的要求，我们在组织各地各部

门全面总结近五年来全省坚持发展“枫桥

经验”的典型事例、创新亮点、实践体会的

基础上，按照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与中

国法学会合作开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重

大课题研究，初步完成了《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理论构建》专著。集中一批省内法学

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编撰了《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浙江实践》专著。精选各地

各有关部门报送的典型案例经验，编撰《新

时代“枫桥经验”实践100例》。

“我认为，这三本专著，基本体现了新

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和深刻意

蕴。”朱晨接着说，概括来讲，至少包括坚

持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

防并举”、共建共享等基本元素。其中，党

建统领是政治灵魂，人民主体是核心价

值，“三治融合”是主要路径，人防、物防、

技防、心防“四防并举”是重要手段，共建

共享是工作格局。“我理解，这些正是新时

代‘枫桥经验’生机勃发、光芒璀璨的精神

力所在。”

与时代同步，与未来同行。在采访结

束时，朱晨说，“枫桥经验”是政法战线的

一面旗帜，作为党委领导和管理政法工

作的职能部门，党委政法委有责任有义

务团结带领全省政法战线，以“八个排头

兵”的行动自觉，坚定不移地扛起这面

旗。我们一起见证，在建设更高水平平

安浙江之路上，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上，这面旗帜必将串

起更多更生动的风景，续写出“枫桥经验”

新的时代篇章。

本报记者 潘旭萍

本报讯“城管队员是我们县城最可

爱的人之一，他们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

之所困。”近日，12345平台收到了一封

来自缙云县亲亲家园业主的感谢信，信

中点名表扬了缙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原来，这些业主曾受小吃店油烟困扰，县

执法局行动后，马上为居民消除了烦恼。

10月22日下午5点半，县执法局接

到12345热线流转来的线索，称亲亲家

园业主投诉，亲亲路一家小吃店违规经

营，油烟乱排，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县执

法局直属机动中队执法人员很快赶到现

场，只见小吃店的一口大锅炉横在人行

道上，店主正自顾自地烧着菜饭，油烟四

散，气味呛人。一见执法人员，一些业主

围拢上来，说他们曾多次与店家沟通油

烟问题，但都没有效果。了解情况后，执

法人员要求店家马上停止烧饭菜，经现

场勘查取证，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店家

7天内整改完毕。第二天早上6点，直属

机动中队再次接到业主投诉，说店家还

是在马路上烧饭。这次，执法人员强制

收缴了店家的锅炉、木柴等工具，并对店

主约谈教育，店主承诺不会再在马路上

烧饭菜。随后几天，执法人员还进行回

访，监督店主整改。

“他们速度很快，刚打完电话没几分

钟就来了，执法也很文明，跟印象中的城

管完全不一样。”在信中，业主说，这次反

映问题，让他们见到了执法人员的敢于

动真、速战速决，“城市的美好面貌，既得

益于全体市民的共同维护，也得益于城

管‘清道夫’——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严

格执法。为此，我们写下这封信，点赞这

些‘清道夫’”。

据了解，近年来，缙云县执法局对露

天焚烧、城区扬尘管理、餐饮油烟等展开

专项行动，至目前已查处野外焚烧案件

102起、餐饮油烟乱排放案件59起，劝导

教育相关当事人200余人。

近日，东阳市检察院联合公安、水务部门在南江、东阳江和白溪江流域开展公益诉讼促渔业生态修复活动，共放流42万尾白鲢鱼和花鲢鱼，

而购买鱼苗的钱正来自17名当事人的生态资源修复费用。今年来，东阳检方在办理一批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同时开展公

益诉讼工作，要求当事人对渔业生态修复作出赔偿，并积极与水务部门沟通，建立生态修复赔偿方案，截至目前已收到渔业生态修复赔偿金

73000元。 通讯员 邓俊 吴爱晶

值班律师
“入驻”检察院
进一步保障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杨杨

本报讯 11月2日，宁海县司法局

派驻宁海县检察院的2名值班律师走

进宁海县检察院检察服务中心，对该院

审查的4名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解疑答惑等法律帮助，对1件认罪认罚

具结书进行见证，并对16件案件提出

书面意见。这是今年10月26日刑事诉

讼法修改后“入驻”宁海县检察院的首

批值班律师，也是宁海县检察院、县司

法局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构筑新型检律关系的新举措。

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

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于当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除了增加速裁程

序、缺席审判，明确认罪认罚依法从宽

处理及不适用情形外，还设置了保障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条文，比

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

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

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

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

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

律师提供便利。”此外，新刑诉法第

173、174条也做了相应规定。

据此，宁海县检察院积极推进值班

律师进驻检察院工作，并与县司法局会

商达成一致意见，在宁海县检察院检察

服务中心配备值班律师工作室、专门电

脑、打印机等，为值班律师工作提供便

利。“值班律师入驻检察院，可以为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

帮助，有利于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诉讼

权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

正。”值班律师张筱娜说。

“刚打完电话就来了，执法也很文明”

缙云城管“清道夫”获市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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